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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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公告

有關收購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的須予披露交易的盈利預測

茲提述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2024年5
月22日及2024年10月21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建議收購目標公司100%
已發行股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遵守上市規則

誠如日期為2024年10月21日的公告所披露，收購事項的代價75,000,000港元乃經賣方與本
公司按正常商業條款公平磋商並參考（其中包括）估值師所出具的估值報告後協定。估值
報告顯示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基於收益法的價值為10,263,000美元。

由於估值師主要採用收益法並基於估值中的若干假設進行估值以評估目標公司的價值，
該估值構成上市規則第14.61條項下的盈利預測，因此上市規則第14.60A條的規定適用。

本公告乃按上市規則第14.60A條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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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報告項下的盈利預測、估值方法及假設

估值方法及假設

方法

於評估目標公司的公允價值時，估值師已考慮目標公司的業務性質、資產類別、經營業
務之特性、所擁有的資產及所承擔的負債及目標公司從事之行業。估值師認為，對目標
公司進行估值時使用收益法乃屬適當且合理。

假設

本次估值採用的具體關鍵假設包括：

(1) 假設目標公司並無或然資產及負債，亦無任何其他可歸屬於目標公司的資產負債表
外項目應予以確認或估值；

(2) 就持續經營而言，目標公司將成功推行其業務發展必需的所有活動；

(3) 相關協議的訂約方將按照雙方協定及同意且於期限屆滿後可予重續（如適用）的條款
及條件行事；

(4) 提供予估值師的經審核╱未經審核目標公司財務及營運資料的編製方式能真實及準
確反映目標公司於各資產負債表日期的財務狀況；

(5) 能否獲得融資將不會成為目標公司業務預計增長的限制因素；

(6) 目標公司經營所在地的市場趨勢及狀況將不會大幅偏離一般經濟預測；

(7) 主要管理層、得力人手及技術員工將全數留任以支援目標公司日後營運；

(8) 目標公司的業務策略及其預期營運架構概無重大變動；

(9) 目標公司經營所在地的利率及匯率與現行水平不會有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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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目標公司營運或擬營運所在地經營業務所需的所有相關同意書、業務證書、執照
或來自任何地方、省級或國家政府，或私營實體或機構的其他法律或行政批准將獲
正式授予且於屆滿後可重續，另有指明者除外；及

(11) 目標公司營運或擬營運所在地的政治、法律、經濟或金融狀況及稅法將不會出現重
大變動，而對目標公司所得收入及溢利造成不利影響。

董事會對估值師獨立性的評估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詢問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估值師為獨立於本集團及其關連人士
的第三方。於本公告日期，估值師概無直接或間接持有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股權
或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證券的權利（不論是否合法強制執行）。

董事會函件及本公司申報會計師報告

根據上市規則第14.60A(3)條，本公告附錄一隨附董事會函件，當中確認其已經審慎周詳
查詢後作出預測。

根據上市規則第14.60A(2)條，本公司申報會計師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申報會計
師」）的報告當中已確認，其已審閲貼現未來現金流量的計算方法，並隨附於本公告附錄
二。

專家

以下為於本公告中提供意見及╱或建議的估值師及申報會計師（統稱「專家」）資格：

名稱 資格

瑋鉑顧問有限公司 於香港具備資產估值資格的獨立估值師

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專家已各自就刊發本公告發出同意書，同意載入其函件、報告及╱或意見，且概無專家
撤回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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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專家或其各自附屬公司概無直接或間接持有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
股權或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證券的權利（不論是否合法強制執行）。

於本公告日期，就董事所知，專家或其各自附屬公司概無於自2023年12月31日（即本公司
最近期刊發的經審核綜合賬目編製日期）起收購或出售或出租予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者
擬收購或出售或出租予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重大資產中擁有或曾經擁有任何直接
或間接權益。

額外資料

完成須待日期為2024年10月21日之公告「先決條件」一節所載之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方可
作實。進一步公告將於收購事項完成後作出。

承董事會命
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郭玉民

香港，2024年11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郭玉民先生、夏煜女士及白朝順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范晴女士、戴天佑先生及陳彥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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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 董事會函件

以下為董事會函件全文，以供載入本公告。

有關收購Sino Leader Ventures Limited之須予披露交易

吾等提述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5月22日及2024年10月21日的公
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標題所述的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函件所用詞彙與該
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吾等提述瑋鉑顧問有限公司（「獨立估值師」）所刊發日期為2024年10月21日的估值報告，
內容有關目標公司於2024年7月31日的全部股權的估值（「估值」），其構成上市規則第14.61
條項下的盈利預測。

吾等已與獨立估值師討論不同方面，包括但不限於估值所依據的基準及假設，並審閱獨
立估值師負責的估值計算方法。吾等亦已考慮由本公司申報會計師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
限公司就估值所依據的貼現現金流量計算所編製的報告。吾等亦已批准估值所依據的貼
現現金流量預測。

基於上文所述，根據上市規則第14.60A(3)條，本公司董事會確認，獨立估值師所編製的
估值乃經審慎周詳查詢後編製。

此 致

為及代表董事會
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郭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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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 申報會計師報告

以下為本公司申報會計師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香港執業會計師）提交之報告全
文，以供載入本公告。

有關Sino Leader Ventures Limited總股權估值之貼現未來現金流量報告

致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吾等提述由瑋鉑顧問有限公司於2024年7月31日就Sino Leader Ventures Limited（「目標公
司」）市值進行評估時編製日期為2024年10月21日之估值（「估值」）所依據之貼現未來現金
流量。估值乃按貼現未來現金流量編製，並被視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第14.61段項下之盈利預測。

董事責任

順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董事」）負責根據由董事釐定以及估值所載之基準及假設編
製貼現未來現金流量。該責任包括執行與編製估值之貼現未來現金流量相關的適當程
序，並應用適當的編製基準；以及根據情況作出合理估計。

吾等之獨立性及質量管理

吾等已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執業會計師道德守則》的獨立性
及其他道德要求，該守則建基於誠信、客觀程度、專業能力以及勤勉盡責、保密及專業
行為等基本原則。

本所採用香港質量管理準則第1號「會計師事務所對執行財務報表審計或審閱或其他鑒證
或相關服務業務的質量管理」，該準則要求本所設計、實施及運作質量管理系統，包括有
關遵守道德要求、專業標準以及適用法律及監管規定的政策或程序。

- 6 -



申報會計師責任

吾等之責任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4.60A(2)段所規定，就估值中使用之貼現未來現金流量計
算方法作出報告。貼現未來現金流量並不涉及採用會計政策。

意見基礎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鑒證業務準則第3000號（經修訂）「審計或審閲過往
財務資料以外的鑒證業務」進行鑒證工作。該準則規定吾等須計劃及執行工作，以就計算
方法而言，董事是否已根據估值所載由董事採納之基準及假設妥善編製貼現未來現金流
量，取得合理鑒證。吾等已根據董事採納之基準及假設，就貼現未來現金流量之計算方
法及編纂執行程序。吾等之工作範籌遠少於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所
進行之審計工作。因此，吾等不發表審計意見。

意見

吾等認為，就計算方法而言，貼現未來現金流量已於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估值所載由董事
採納之基礎及假設妥善編製。

其他事宜

在毋須作出保留意見的情況下，吾等謹請 閣下注意，吾等並非就貼現未來現金流量所
依據之基準及假設的適當性及有效性作出報告，吾等之工作亦不構成目標公司的任何估
值或對估值的審計或審閱構成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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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現未來現金流量取決於未來事件及多項假設，而該等事件及假設無法以與過往結果相
同的方式予以確認及核實，且並非所有事件及假設均可於整個期間維持有效。此外，由
於貼現未來現金流量與未來相關，實際結果很可能有別於貼現未來現金流量，原因為事
件及情況經常並非如預期發生，且差異可能較為重大。吾等開展工作之目的僅根據上市
規則第14.60A(2)段向 閣下報告，並無其他目的。吾等概不就吾等之工作、所產生或與
吾等之工作有關的事宜向任何其他人士承擔任何責任。

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24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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